附件3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调研指标完成情况市级汇总表

	分类
	序号
	主要指标
	指标属性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个）
	定量
	
	
	
	

	
	
	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6类10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个）
	
	
	
	
	

	
	
	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6类10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2
	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个）
	定量
	
	
	
	

	
	
	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熟练开展4类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个）
	
	
	
	
	

	
	
	村卫生室数量（个）
	
	
	
	
	

	
	
	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熟练开展4类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村卫生室数量（个）
	
	
	
	
	

	
	3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个）
	定量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村卫生室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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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4
	县级区域（不含市辖区）数量（个）
	定量
	
	
	
	

	
	
	设有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医院、门诊部、诊所）的县级区域（不含市辖区）数量（个）
	
	
	
	
	

	
	5
	设置中医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个）
	定量
	
	
	
	

	
	
	配备中医医师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个）
	
	
	
	
	

	
	
	设置中医馆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配备中医医师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6
	依托县级医院设置中医健康宣教基地的县级区域（不含市辖区）数量（个）
	定量
	
	
	
	

	
	7
	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定量
	
	
	
	

	
	
	达到“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水平的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达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的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达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的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8
	开展“三中心一在线”建设的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定量
	
	
	
	

	
	9
	建成“旗舰”中医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个）
	定量
	
	
	
	

	
	
	建成“旗舰”中医馆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个）
	
	
	
	
	

	
	10
	设置“中医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个）
	定量
	
	
	
	

	
	
	设置“中医阁”的村卫生室数量（个）
	
	
	
	
	

	
	11
	设置规范治未病科的县级公立中医医院数量（个）
	定量
	
	
	
	

	
	12
	二级以上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定量
	
	
	
	

	
	
	设置康复科的二级以上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13
	设置老年病科的二级以上县级中医医院数量（个）
	定量
	
	
	
	

	
	14
	公立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数量（个）
	定量
	
	
	
	

	
	
	设置中医科的公立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数量（个）
	
	
	
	
	

	
	15
	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人）
	定量
	
	
	
	

	
	
	0～3岁儿童数量（人）
	
	
	
	
	

	
	
	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人数（人）
	
	
	
	
	

	
	
	开展0～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人数（人）
	
	
	
	
	

	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16
	每万居民有（）名合格的中医类别全科医生
	定量
	
	
	
	

	
	1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数量（人）
	定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类别医师数量（人）
	
	
	
	
	

	
	
	乡镇卫生院医师数量（人）
	
	
	
	
	

	
	
	乡镇卫生院中医类别医师数量（人）
	
	
	
	
	

	
	18
	至少配备1名中医类别医师或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临床类别医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数量（个）
	定量
	
	
	
	

	
	19
	至少配备1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务人员的村卫生室数量（个）
	定量
	
	
	
	

	基层中医药数字化建设
	20
	接入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的中医馆数量（个）
	定量
	
	
	
	

	
	
	实现医共体内信息互通和管理信息共享的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的医共体数量（个）
	
	
	
	
	

	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21
	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医共体数量（个）
	定量
	
	
	
	

	
	
	覆盖人口不低于县域人口30%的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紧密型医共体数量（个）
	
	
	
	
	

	


注：1.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医院）。
    2.设置康复科、老年病科2020年的统计口径为（实有床位+门急诊人次数量+出院人数量）>0，2021年后该指标的口径改为“是否设置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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